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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資者戶口服務 

3.1 投資者交收指示 
 
 
投資者交收指示供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與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 1 透過中央結算系統，以電子方式進行股份

調撥和款項交收(如適用)。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可透過「中央結算系統互聯網系統」輸入或確認投資者交

收指示，或遞交「投資者交收指示輸入/確認表格」予客戶服務中心辦理。 
 
 
3.1.1 確認投資者交收指示 
 
投資者交收指示(須確認)必須由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 1 輸入，然後由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確認。中央結算

系統只處理已被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確認或批核的投資者交收指示(須確認) 。 
 
 
 

1.   投資者交收指示(須確認)先由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 1

輸入。在這階段，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與其交收對

手必須同意投資者交收指示的所有內容，例如交

收日期。 
輸入 

      
      備註：投資者戶口持有人間不能進行股份調撥。 

 
             
       
      確認 

 
2.    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確認投資者交收指示。 
 

 
  
 
 
 
 
 
 
 
 
 
 
 
 
 
 
 
 
 
 
 
 
 
 
 

 
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 1 

 
投資者交收指示(須確認) 

 
投資者戶口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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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投資者交收指示 
 
 
透過「中央結算系統互聯網系統」確認投資者交收指示： 
 
在總目錄 
  

在總目錄選擇「投資者交收指示」… 
 
 

在副目錄選擇「確認投資者交收指示」… 
 
 

選擇需要確認的投資者交收指示 
 
 
 

• 詳情包括：  
- 股份代號及名稱 
- 指示類別（交出／收取） 
- 數量  
- 交收對手 
- 交收日期 
- 交收款項(只限於付款指示是貨銀對付或即時貨銀對付） 
- 付款指示 
- 目的 
- 扣存貨銀對付股份 (只限於付款指示是貨銀對付） 
- 狀況 

• 如資料錯誤，切勿確認投資者交收指示並立刻通知對手。 
 
 
 

• 投資者交收指示一經確認後，便不能撤銷或更改。 
• 請記下系統參考號碼作日後查詢之用。 

 
 
 

 
 
 
 

 

閱覽投資者交收指示 
詳情 

 
 

確認投資者交收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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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投資者交收指示  
 
 
在「我的賬戶」 
  

點撃「我的賬戶」選擇「投資者交收指示」… 
 
 

 
選擇需要確認的投資者交收指示 

 
 
 

• 詳情包括：  
- 股份代號及名稱 
- 指示類別（交出／收取） 
- 數量  
- 交收對手 
- 交收日期 
- 交收款項(只限於付款指示是貨銀對付或即時貨銀對付） 
- 付款指示 
- 目的 
- 扣存貨銀對付股份 (只限於付款指示是貨銀對付） 
- 狀況 

• 如資料錯誤，切勿確認投資者交收指示並立刻通知對手。 
 
 
 

• 投資者交收指示一經確認後，便不能撤銷或更改。 
• 請記下系統參考號碼作日後查詢之用。 

 
 
 
 
 
 
 
 
注意事項： 
 
• 請注意: 不同時間輸入或確認的投資者交收指示，中央結算系統會根據以下時間表進行交收: 

1.) 00:00 至 09:30 :- 同日的批處理中進行 
2.) 09:30 至 15:45 :- 即時進行  
3.) 15:45 至 23:59 :- 下一個交收日的批處理中進行 

 
請注意，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不提供投資者交收指示的交收服務。 
多批交收處理程序於每個交收日的 10:30, 12:00, 14:00 及 15:45 進行。 

 
• 有關款項交收詳情，請參閱 3.1.3 節「投資者交收指示的款項交收」。 

 
 
 

 
 
 
 

 

閱覽投資者交收指示 
詳情 

 
 

確認投資者交收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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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投資者交收指示  
 
3.1.2 輸入投資者交收指示(毋須確認) 
 
投資者交收指示(毋須確認)可由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輸入並毋須確認。但是，此項指示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 必須是一項交付指示 
• 「付款指示」必須以「毋須付款」的形式進行 
• 交收對手是載於投資者交收指示(毋須確認) 交收對手名單內。有關輸入投資者交收指示(毋須確認) 

交收對手名單的手續，請參閱第 2.2.1 節。 
 
 
 
透過「中央結算系統互聯網系統」輸入投資者交收指示： 
  

在總目錄選擇「投資者交收指示」… 
 
 

在副目錄選擇「輸入投資者交收指示(毋須確認)」… 
 
 

 
• 輸入詳情包括：  

- 從拉下欄選擇交收對手 
- 股份代號 
- 數量  
- 交收日期 
 

 
 
 

• 系統列出投資者交收指示詳情以供覆實 
• 投資者交收指示一經輸入後，便不能撤銷或更改 
• 請記下系統參考號碼作日後查詢之用 

 
 
 
 
 
 
注意事項： 
 
• 請注意: 不同時間輸入或確認的投資者交收指示，中央結算系統會根據以下時間表進行交收: 

1.) 00:00 至 09:30 :- 同日的批處理中進行 
2.) 09:30 至 15:45 :- 即時進行  
3.) 15:45 至 23:59 :- 下一個交收日的批處理中進行 

 
請注意，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不提供投資者交收指示的交收服務。 
多批交收處理程序於每個交收日的 10:30, 12:00, 14:00 及 15:45 進行。 

 
• 有關款項交收詳情，請參閱 3.1.3 節「投資者交收指示的款項交收」。 

 
 

 
 

輸入投資者交收指示 
詳情 

 
 

閱覽投資者交收指示 
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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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投資者交收指示  
 
 
3.1.3 投資者交收指示的款項交收 
 
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可選擇以下三種付款方式作投資者交收指示(須確認)的款項交收。由投資者戶口持有

人輸入的投資者交收指示(毋須確認) 必須以「毋須付款」的形式進行。  
 

一、 毋須付款(FOP)—款項交收於結算系統以外進行  
二、 貨銀對付(DVP)－附設貨銀對付扣存選擇 
三、 即時貨銀對付(RDP) 

 
 
一．  毋須付款(FOP)—款項交收於結算系統以外進行  
 
• 款項交收在中央結算系統以外進行，結算公司並無參與。 
• 如需要在中央結算系統以外進行款項交收，投資者戶口持有人應與交收對手自行安排。 
 
 
二．  貨銀對付(DVP) 
 

沒有選擇貨銀對付扣存 
 

• 股份會在款項交收前調撥到收取方。 
• 有關款項會透過隔夜銀行結算程序在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指定銀行戶口進行存賬或扣賬。 
• 由於電子收付款指示是在股份交收後才發出，作為交付方的投資者戶口持有人須自行監察收款情

況。 
 

貨銀對付扣存－只適用於當投資者戶口持有人是收取方 
 

• 投資者交收指示一經確認，有關股份會被扣存於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股份戶口內。 
• 電子收付款指示會於當日發出，以進行款項交收。 
• 款項確認會於下一個工作天的下午 2:30 完成，一經確認後，被扣存的股份會於大約下午 3:00 正式發

放於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股份戶口內。 
• 如有關電子收付款指示被銀行拒絕，被扣存的股份將會被發放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交收對手，而

有關的投資者交收指示會被剔除。 
• 投資者戶口持有人應在該投資者交收指示交收日期的下一個交收日查詢股份結餘以確保該投資者交

收指示已完成交收。 
• 被扣存的股份不可作為交收、提取、及代理人服務的用途，直至股份被發放． 
 
 
三．  即時貨銀對付(RDP) 
 
• 投資者交收指示一經確認，有關股份會被扣存於交付方的股份戶口內。 
• 中央結算系統將於約上午 9:30、上午 10:30、上午 11:00、中午 12:00 和下午 2:00，向收取方的指定

銀行發出票據交換所自動轉賬系統(CHATS）付款指示，以進行款項交收。 
• 如款項確認未能在下午 3:30 前完成，被扣存的股份將被發放回交付方的股份戶口內。 
• 如款項交收未能在當日完成，中央結算系統將於下一個交收日繼續進行有關程序直至完成交收，否

則該指示會在指定交收日後的十四個曆日（如該日非辦公日，則在該日之前的辦公日）被系統剔

除。 
• 使用即時貨銀對付方式交收款項的投資者交收指示應在交收日下午 2:00 前確認。 

 
 
 



                                                                                                                                 第 3 節 
投資者戶口服務 

1       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是指結算、託管商、貸股人或股份承押人參與者  
                                                                                                                                               2025 年 5 月印行 

3.1 投資者交收指示  
 
 
注意事項： 
 
• 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可為個別的投資者交收指示選擇不同的付款方式。 
• 投資者戶口持有人需在進行交易前與交收對手協訂款項交收的方式。 
• 如投資者戶口持有人是交付的一方，他們必須確保其中央結算系統股份戶口內有足夠數量的股份。 
• 作為收取方的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如以貨銀對付或即時貨銀對付方式作款項交收，他們必須確保其

指定銀行戶口內有足夠的款項。 
• 款項交收需連同股份調撥一併進行。 
 
 
 
3.1.4 投資者交收指示的目的 
 
由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 1 輸入的「投資者交收指示的目的」只供參考之用，並不會影響投資者交收指示

的交收程序。目的共分為 6 種： 
 
一． 投資者與中介人士交易 
二． 新的證券借貸交易 
三． 組合轉移 
四． 股份承押 
五． 歸還或索還被借證券 
六． 沒有指明 
 
 
 
3.1.5 豁免費用的條件 
 
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在開立投資者戶口初期所進行之股份轉移，可享有免繳有關交收及過戶登記費之優

惠。惟有關的投資者交收指示必須要符合以下全部 3 項條件： 
 
一． 交貨一方必須是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 1，收貨一方必須是投資者戶口持有人。 
二． 該指示必須在投資者戶口開立日（印於由結算公司發出之戶口備忘卡上）起計 10 個交收日之內

完成。 
三． 「付款指示」必須以「毋須付款」的形式進行。 
 
 
 
注意事項： 
 
• 在確認投資者交收指示時，投資者戶口持有人應小心聽取／閱覽詳情，以確保有關的投資者交收指

示能完全符合規定的 3 項條件。結算公司將不會接納任何因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 1 錯誤輸入投資者

交收指示而須更正及退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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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投資者交收指示  
 
3.1.6 投資者交收指示的狀況 
 
投資者交收指示在不同的交收階段會有不同的狀況。這些狀況十分重要，因為它們顯示股份調撥是否已

經完成。 
 
狀況 解釋 

尚未確認 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 1輸入的投資者交收指示，未被投資者戶口持

有人確認。 

待批核 
（只適用於使用「輸入與核對工」

功能的公司投資者戶口持人） 

輸入／確認投資者交收指示的「輸入者」交易限額不足。 

待交收 投資者交收指示已被投資者戶口持有人成功輸入／確認，但因下

列其中一個原因，交收程序仍未完成： 
 
1. 交付方沒有足夠股份；或 
2. 輸入／確認日期較交收日期為早；或 
3. 於 07:00 至 09:30 輸入／確認之投資者交收指示；或 
4. 於 15:45 至 19:00 輸入／確認之投資者交收指示；或 
5. 投資者交收指示被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 1暫緩交收 
 
在第一個情況下，中央結算系統會在四次多批交收處理程序中再

次進行交收，直至投資者交收指示完成交收。多批交收處理程序

於每個交收日的 10:30、12:00、14:00 及 15:45 進行。 
 
在第二個情況下，中央結算系統將於交收日依照上述程序處理該

投資者交收指示。 
 
在第三個情況下，中央結算系統將於同日的批處理中進行其股份

及款項交收。 
 
在第四個情況下，中央結算系統將於下一個交收日的批處理中進

行其股份及款項交收。 
 
在第五個情況下，當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 1釋放被暫緩的投資者交

收指示後，中央結算系統將於下一個交收日的批處理中進行其股

份及款項交收。 
 
未能交收的投資者交收指示將於指定交收日後的十四個曆日（如

該日非辦公日，則在該日之前的辦公日）被系統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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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投資者交收指示  
 
 
狀況 解釋 

待處理 於下列兩個時間內所輸入／確認的投資者交收指示: 
(i) 00:00 至 07:00 及 19:00 至 00:00 由星期一至星期五; 及 
(ii) 星期六、星期日和公眾假期。 
 
於上述兩個時間內所輸入／確認的投資者交收指示只初步被系統

接納並將於系統下一個工作時段（約上午七時）處理。投資者戶

口持有人在早上七時後可透過查詢投資者交收指示功能查詢該等

指示是否已為結算公司接受。 
 
當系統於下一個工作時段（約上午七時）處理有關的投資者交收

指示，其狀況將轉換為「待交收」。中央結算系統將於同日的批

處理中進行其股份及款項交收。 
 

貨銀對付扣存 
（只適用於以貨銀對付扣存方式 
 付款的投資者交收指示） 

投資者交收指示已被確認，股份被扣存於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股

份戶口，等待款項交收確認完成。 

還原 
（只適用於以貨銀對付扣存方式 
 付款的投資者交收指示） 

有關的電子收付款指示被指定銀行拒絕，被扣存的股份已發放回

交付方參與者的股份戶口。投資者交收指示會被剔除。 

股份扣存 
（只適用於以即時貨銀對付方式 
 付款的投資者交收指示） 

投資者交收指示已被確認，股份被扣存於交付方參與者的股份戶

口，等待款項交收確認完成。 

已經交收 投資者交收指示已成功交收。 

 
 
注意事項： 
 
• 在輸入／確認投資者交收指示後，投資者戶口持有人應透過即時查詢功能查詢投資者交收指示的狀

況。 
• 投資者戶口持有人亦應透過即時查詢功能查詢其股份結餘，以確保交收成功。 
• 投資者交收指示如未能於十四個曆日內（如該日非辦公日，則在該日之前的辦公日）完成確認或交

收，該項指示將被系統剔除。 
• 已被確認的投資者交收指示(須確認) 如符合以下所有條件，將會即時交收：  
 1. 投資者交收指示於交收日當日或之後的時段(09:30 至 15:45)被確認 
 2. 交付方有足夠的股份  
 3. 付款方法為毋須付款或貨銀對付（貨銀對付扣存方法除外） 

4. 投資者交收指示沒有被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 1暫緩交收 
• 已輸入的投資者交收指示(毋須確認)如符合以下所有條件，將會即時交收：  
 1. 投資者交收指示於交收日當日或之後的時段(09:30 至 15:45)輸入 
 2. 交付方有足夠的股份  
 3. 付款方法為毋須付款 
• 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 1 可於交收前暫緩投資者交收指示的交收。當投資者交收指示被暫緩交收，投

資者戶口持有人在輸入或確認交收指示時，系統將不會處理其股份及款項交收。直至非投資者戶口

持有人 1 釋放被暫緩的投資者交收指示，中央結算系統將於下一個批處理中進行其股份及款項交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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